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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03-06-01 

項目名稱 特殊教育學生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每年 8 月初先將「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特殊教育學生升級，爾後進行

新生入學資料線上接收。 

二、 於開學之際，請聯絡到特殊教育新生，並更新其基本資料與索取身心

障礙證明(或手冊)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以上傳至特殊教育通報網。 

三、 每學期召開特殊教育學生會議，介紹相關協助資源（學生助理人員協

助申請、課業輔導申請、輔具申請、特殊教育獎助學金、學雜費減免、

個別諮商及心理衛生成長活動等），並邀請特殊教育學生主動提出其需

求以利本組規劃安排。其中學雜費減免是由生活輔導組辦理，諮商輔

導組只需提供該資訊即可。 

四、 每學年第一學期依教育部來函完成近三年特殊教育畢業生就業調查填

報作業。 

五、 每年年底完成「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

報部結案，其中報部之相關細節，請參見每年教育部來文所說明之規

範。 

六、 每學年第一學期完成新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畫經費」申請。 

七、 每學年第二學期完成應屆畢業生轉銜表填報作業，可由四月份開始進

行，至遲於學生畢業前完成，需留意畢業生海外參訪與離校時間。 

控制重點 一、 每年 8月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更新舊生升級資料，爾後接收

本校具有特殊教育身份之新生。 

二、 開學時，聯絡特殊教育新生以更新其特殊教育通報網基本資料（含身

心障礙證明(手冊)）及協助符合資格同學申請提報鑑定以取得特殊教

育身分。 

三、 召開特殊教育學生會議 

四、 了解特殊教育學生需求，並提供相關協助(ex課業輔導、學生助理人

員、個別輔導、輔具申請、舉辦輔導成長活動等) 

五、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完成近三年特殊教育畢業生就業調查填報作業。 

(二)每年年底完成「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經費」報部結案，及新年度經費申請。 

(三)每學年第二學期完成應屆畢業生轉銜表填報作業。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三、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使用表單 無 

  



  版次 文件編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標準作業流程 3  
 

03-06-01-2 

特殊教育學生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圖 

 

 

1.每學年第一學期完成近三年特殊教育畢業生就業調查填

報作業。 

2.每年年底完成「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畫經費」報部結案，及新年度經費申請。 

3.每學年第二學期完成應屆畢業生轉銜表填報作業。 

了解特殊教育學生需求，並提供相關協助(ex 課業輔

導、學生助理人員、個別輔導、輔具申請、舉辦輔導

成長活動等) 

開學時，聯絡特殊教育新生以更新其特殊教育通報網

基本資料（含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及協助符合資格

同學申請提報鑑定以取得特殊教育身分。 

每年 8 月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更新舊生升級資料，爾後接收本校具有

特殊教育身份之新生。 

 

召開特殊教育學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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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重點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特殊教育學生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控制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 每年 8月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更

新舊生升級資料，爾後接收本校具有特殊

教育身份之新生。 

 

  

 

 

 

二、 開學時，聯絡特殊教育新生以更新其特殊

教育通報網基本資料（含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及協助符合資格同學申請提報鑑

定以取得特殊教育身分。 

 

  

 

 

 

三、 召開特殊教育學生會議       

四、 了解特殊教育學生需求，並提供相關協助

(ex課業輔導、學生助理人員、個別輔導、

輔具申請、舉辦輔導成長活動等) 

 

  

 

 

 

五、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完成近三年特殊教

育畢業生就業調查填報作業。 

(二)每年年底完成「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報部結

案，及新年度經費申請。 

(三)每學年第二學期完成應屆畢業生轉銜表填

報作業。 

 

  

 

 

 

填表人： 二級或系所科複核：   學院或一級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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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03-06-02 

項目名稱 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請先參考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附件一），

以瞭解相關實施細節與規定。 

二、於開學之際隨即發佈網路公告，提醒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服

務之申請開始與截止日期，以鼓勵有需要學生及早申請（公告內容可參

考附件二) 

三、特殊教育學生依個人需求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協助之工作項目以吻

合其障礙類別為宜，並繳交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請見附件三。 

四、倘若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者人數眾多，超過該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園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之所提供之經費，則以迫切需要者為

優先。 

五、檢視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之特殊教育學生所繳交之表件是否俱全，條

件是否符合。 

(一） 申請對象為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

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特殊教

育鑑定證明書之學生。 

(二） 申請資料含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所有欄位皆完成填寫）。 

(三） 學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學生證以及存摺影本皆有繳交，另檢視學

生證影本是否蓋妥當學期之註冊章。 

(四） 業務承辦人確認上述資料齊全後於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蓋妥

簽名章，以及請諮輔組組長蓋簽名章，以示完備。 

六、彙整當學期所有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之申請表後，辦理人事室聘任簽

作業及契約簽訂，以申請經費。 

七、學生助理人員需在協助特殊教育同學期間登入學生工讀系統進行上下

班打卡，並於該月最後一週至系統內填寫協助內容及服務心得，以順利

進行核銷作業。 

八、每學期可申請之工讀金之期限如下，第一學期以會計室年度結算關帳前

為參考點。第二學期，則以期末考週為參考點，由於學生可能遲交或忘

記，請承辦人務必及早提醒學生繳交工讀表之期限。 

九、於期中與期末核銷前，可先製作好印領清冊，以利學生助理人員簽名，

每學期之期末核銷則需趕在學生離校前，請學生助理人員簽妥印領清

冊，故需及早通知，以避免學生返鄉已不在校內。 

十、承辦人需於學生助理人員聘期結束時，請學生助理人員辦理離職退保相

關程序。 

十一、 每年年底前結算所支用之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之總經費以進行經費

結報。 

十二、 業務承辦人可藉由特殊教育學生繳交學生助理人員工讀表及申請表

時，主動關心學生，瞭解學生在校適應狀況，以及和學生助理人員相

處情形。反之，學生助理人員部分，除可透過電話關心外，亦可藉由

學生助理人員簽印領清冊時，瞭解其擔任學生助理人員狀況，以瞭解

該同學是否有困難需要協助。 



  版次 文件編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標準作業流程 3  
 

03-06-02-2 

控制重點 一、通知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之注意事項與申請期限。 

二、審核申請對象為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

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鑑

定證明書之學生，若年度經費有限，但申請學生眾多，則以迫切需要者

為優先。 

三、審核申請工讀金之繳交資料是否俱全（含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學

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助理人員之存摺影本） 

四、上工讀生聘任簽，並附上該學期所有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表、經費明細表、

當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園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表影

本、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五、每學期以學生助理人員線上打卡之工讀時數為依據，於聘任契約簽訂日

期前後核銷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 

六、每年年底前結算所支用之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之總經費以進行經費結

報。 

法令依據 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附件

一) 

二、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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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服務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圖 

 

上工讀生聘任簽，並附上該學期所有

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經費明細

表、當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園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表

影本、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

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補齊相關資料 

審核申請對象為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育部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書之學生，若年

度經費有限，但申請學生眾多，則以迫切需要者為優先。 

審核申請工讀金之繳交資料是否俱全

（含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學生助

理人員之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存摺封面影本） 

是 

 

否 

 

每學期以學生助理人員線上打卡之

工讀時數為依據，於聘任契約簽訂

日期前後核銷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 

每年年底前結算所支用之學生助理人員

工讀金之總經費以進行經費結報 

通知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理人

員協助之注意事項與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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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重點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標準作業流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控制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通知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學生助理人

員協助之注意事項與申請期限。 
 

  
 

 
 

二、審核申請對象為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

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育部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

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書之學

生，若年度經費有限，但申請學生眾多，

則以迫切需要者為優先。 

 

  

 

 

 

三、審核申請工讀金之繳交資料是否俱全

（含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申請表、學生助

理人員之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助理人員之存摺影本） 

 

  

 

 

 

四、上工讀生聘任簽，並附上該學期所有學

生助理人員申請表、經費明細表、當年

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園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表影本、特殊教育

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五、每學期以學生助理人員線上打卡之工讀

時數為依據，於聘任契約簽訂日期前後

核銷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 

 

  

 

 

 

六、每年年底前結算所支用之學生助理人員

工讀金之總經費以進行經費結報。 
 

  
 

 
 

填表人： 二級或系所科複核：   學院或一級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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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99年11月19日本校第6次學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12月11日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諮商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21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諮商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制訂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為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書之在學學生，且因其障礙導致課業

及生活上需要助理人員協助者。 

三、申請時間由學務處特教學生資源中心公告。 

四、申請學生必須填寫「助理人員協助服務申請表」，並繳交至學務處特教學生資源中心審

核。 

五、申請資料： 

（一）協助工作同學申請表 1份。 

（二）協助工作同學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三）協助工作同學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份。 

（四）協助工作同學的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份。 

（五）其他有關學生諮商輔導與特殊教育事項。 

六、資源教室學生助理人員包括：協助同學、在學助理、手語翻譯服務、同步聽打員、筆抄

員等。 

七、助理人員應於每月第一週繳交工讀表，未繳回者視同未執行服務時數。 

八、資源教室得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及相關說明資料評估助理人員服務之必要性及優先

順序，並以每年度經費能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做為審查之考量依據。 

九、資源教室學生助理人員相關規定： 

（一）本校在學生，具熱心、細心、耐心特質，且願意接受相關輔導知能訓練者，經審核通

過皆可擔任助理人員；若為手語翻譯員則需符合教育部規定之任用資格，並檢附相關證明。 

（二）協助期間，助理人員若無法提供申請者適當之需求協助，經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評估

後，得取消資格，並經由輔導老師遴選其他適任學生遞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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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理人員薪資給付標準依「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之助理人員服務費」核定標準核計發放，並以勞動部現行所公布每小時之基本工資計算。 

（四）助理人員及特教需求學生須依實際情況，落實相關規定與協助，若任一方有虛報之情

形或意圖，即立刻停止此項服務，並取消資格。 

十、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之助理人員服務費項目

支應。 

十一、學務處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負責監督評估協助狀況，以利提供更完善服務。 

十二、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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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欄由申請同學填寫）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協助服務實施要點辦理。 

二、 申請對象：本校已登入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新生，或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書之學

生。 

三、 申請資料：  

甲、 「學生助理人員協助服務申請表」一份。 

乙、 學生助理人員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丙、 學生助理人員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丁、 學生助理人員的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戊、 「申請同學」及「學生助理人員」本學期課表各一份 

四、 填妥本表後請交至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審核。 

諮輔組承辦人簽章：                   諮輔組組長簽章：  

申請同學姓名  學    號  

性    別 □男   □女 學制/科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H）                  （手） 

障礙類別  

須協助事項 

（必   填） 

 

（本欄由學生助理人員填寫） 

學生助理人員姓名  學   號  

學制/科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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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填貼處】 

學生助理人員的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 

 

 

 

 

 

助理人員的學生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助理人員的學生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      ……………………………………… 

（請提供蓋妥當學期註冊章之影本） 

 

 

 

 

助理人員的身份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助理人員的身份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      ……………………………………… 

 
 

 

 


